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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定期清算新流程背景介绍 

 
提出背景: 

为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，依据人社部发〔2025〕42
号文相关政策要求，建立省级统筹、定期清算的转移资金结算机制。 
 
北京市于2026年03月完成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定期清算新流程
的转换，通过精简环节、缩短时限、完善表单、实施资金定期清算，
实现转移接续业务全面提档升级。 



 

如何理解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定期清算：在跨地区转移养老保险关系
时，‌不再随每笔转移业务即时划转资金‌，而是由省级社保机构‌按固定
周期（如按月）统一进行资金结算‌的一种新型清算机制。 

 

简单说：个人转移手续先办结，省级社保机构之间按周期集中对账、
划转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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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定期清算与传统模式的区别 
传统转移流程 

01/参保人提出关系
转移申请 

02/转入地审核通过后向
转出地具养老联系函 

03/转出地接收联
系函后上传信息表 

04/转入地确认接收信息
表 

05/转出地拨付转移
资金 

06/转入地审核信息表，
业务办结 



01/参保人提出关系转
移申请 

02/部转移系统核验申请
资格 

03/转出省接收转移申
请信息，上传信息表 
 

新模式-定期清算 

04/转入省确认信息表，
业务办结 



维度 传统模式 定期结算 

申请方式 由转入地发起 全国任一社保经办机
构均可申请 

资金划转 逐笔划转，先到账后
办结 

关系先转移，资金定
期集中清算 

办理周期 办理周期长，受资金
到账影响 

办理周期明显缩短 

风险与效率 资金流转风险高，人
工依赖度高 

资金流与信息流分离，
风险降低 

适用情形 跨省跨制度转移（企
-机、机-机、城职-
城乡）、手工办理 

企业险种电子化转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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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跨省转移申请指南 
办理条件： 
 
跨省流动就业人员符合以下转移条件的，个人可申请办理基本养老
保险关系转移。符合条件的人员可通过“掌上12333”APP、“电子
社保卡”小程序、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或社保经办窗口提交
申请。 
 
外省转入北京: 
1.北京市正常参保缴费，至少有一个月缴费记录； 
2.一般账户。  
 
北京转出至外省: 
1.北京市暂停缴费； 
2.北京市无社保欠费。 
 



线下办理方式： 
 
• 定期清算模式下的转移（企业转企业电子化）：参保人可在全国

任一社保经办窗口作为申请地发起转移申请，将申请信息发送至
人社部转移平台。 

 
• 传统模式下的转移（企业与机关互转、机关转机关、城职与城乡

互转）：参保人到转入地社保中心办理。 
 
申请材料： 
• 本人办理，参保人持身份证原件； 
• 为他人代办，需携带代办人身份证原件，参保人身份证复印件以

及委托书。 



线上办理渠道 
方式一：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府服务平台/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
台（12333.gov.cn)，登录账号。 



选择【社会保险】→【社保关系转移】→按照需要办理的类别申请转移业务 



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，办理关系转移。 



方式二：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 
 
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，选择【个人业务】，登录账号。 



选择【转移接续业务管理】，按照企业、机关等不同类别申请转移业务。 



方式三：电子社保卡 
支付宝或微信搜索电子社保卡 - 下拉进入【专题服务】 



选择【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】-【我要申请】，结果查询可在申请记录中查看 



方法四：掌上12333APP 

掌上12333APP-【服务】-【社保关系转移】-【社保转移申请】，填
写信息，提交申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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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网上办理方式 

登录“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”，选择【个人业务】，登录账号。 
 



点击“缴费管理”→“个人重复缴费退费” 



进入个人重复缴费退费页面后： 
 
1.维护参保人员身份：根据个人在外省缴费实际情况，维护转移时间段的参保
身份（可分时间段添加维护信息，填写起止时间）; 
 
2.选择退费业务方向； 
根据人社部发【2025】42号文件规定：“参保人员同一时期以个人身份和以职
工身份重复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，保留职工身份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
个人账户，清理同期其他关系”。 
 
企业与灵活就业部分重复，只允许选择退灵活就业部分（此情形暂仅支持线下
办理） 
 
3.核实银行信息，确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“退费方向确认”后“提交”即可。 



 
1.本人携带身份证及银行卡到社保经办窗口办理； 
 
2.为他人代办，代办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和参保人的身份证
复印件、银行卡复印件以及委托书办理。 

 现场办理方式 

注：因系统升级，接市中心通知，重复缴费退费模块目前暂停办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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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“退休一件事”时，预校验提示“查询存在外省市缴
费记录”，该如何处理？ 

（1）若参保人在外省确存有未转移的养老保险关系，应将其转
移到待遇领取地，合并计算退休待遇，或者在外地办理清算业务。 
 
 
（2）若此前外省已办理过转移（清算、无实际缴费、垃圾数据
等），需由外省清理数据，使预校验不再识别到该记录。 
 



• 参保人可凭外地社保经办机构出具的已清算或已转移等相关材料办
理预校验“白名单维护”业务 

 

• 如参保人申请转移接续业务，外省在拒绝转出时明确了外省无需要
转移的缴费记录，也可凭此原因办理“白名单维护”业务。 

 
 
受理“白名单维护”业务申请时，不得以“个人放弃转移”为由受理。
（需办理转移或者清算） 

 
 
 

可办理预校验白名单的情形： 

“白名单维护”业务办理方式：线下办理 



 

 

 

  感谢聆听！ 
 

  

 海淀区社保中心 转移接续科 

 


